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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一、发行股票数量及价格 

1、发行数量：73,369,565 股 

2、发行价格：3.68 元/股 

3、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269,999,999.20 元 

4、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266,025,122.29 元 

二、新增股票上市安排 

1、股票上市数量：73,369,565 股 

2、股票上市时间：2023 年 7 月 7 日（上市首日），新增股份上市日公司股

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三、发行对象限售期安排 

赵志宏认购的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十八个月

内不得转让。 

本次发行完成后至限售期满之日止，发行对象由于公司送股或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限售安排。 

上述限售期届满后，该等股份的转让和交易将根据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及

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四、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上

市要求，不会导致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的情形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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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本上市公告书中，除非上下文另有规定，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双杰电气、发行人、公

司、本公司、上市公司 
指 北京双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本上市公告书 指 
北京双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公告书 

本次发行、本次向特定

对象发行 
指 

北京双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的

行为 

认购邀请书 指 北京双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 

董事会 指 北京双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 指 北京双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发行注册管理办

法》、《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 

《股票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实施细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

细则》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登深圳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

北证券 
指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律师 指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审计机构、会计师 指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注：本上市公告书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通常保留 2 位小数，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

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北京双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告书 

5 

第一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北京双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Beijing SOJO Electric Co., Ltd.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45459158T 

注册资本（发行前） 72,525.5525 万元 

法定代表人 赵志宏 

公司设立时间 2002 年 12 月 13 日 

股票上市时间 2015 年 04 月 23 日 

股票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证券代码 300444 

证券简称 双杰电气 

公司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三街 9 号 D 座 1111 

经营场所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三街 9 号 D 座 1111 

邮编 100085 

电话 010-62988465 

传真 010-62988464 

电子邮箱 sojo@sojoline.com;zqb@sojoline.com 

互联网网址 www.sojoline.com 

经营范围 

制造输配电及控制设备；普通货运；研发、销售分布式发电及控制设备、

新能源汽车充放电及智能控制设备、电能质量治理及监控设备、电能计

量系统设备；生产分布式发电及控制设备、新能源汽车充放电及智能控

制设备、电能质量治理及监控设备、电能计量系统设备（限分支机构经

营）；电力供应；合同能源管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计算机系统集

成；工程勘察设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

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集中式快速充电站；销售机

动车充电、换电设施；制造换电设施；机动车公共停车场服务；工程管

理服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

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二、本次新增股份发行情况 

（一）发行类型 

本次上市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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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1、2022 年 5 月 16 日，发行人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议案。 

2、2022 年 5 月 27 日，发行人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议案。 

3、2022 年 10 月 27 日，发行人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北京双杰电

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等。 

4、2023 年 4 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延长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等议案。 

5、2023 年 5 月 19 日，公司召开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延长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等议案。 

2、本次发行监管部门审核及注册过程 

2022 年 11 月 2 日，发行人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关于北京双杰

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深交所发

行上市审核机构对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认为公司符

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2023 年 4 月 14 日，发行人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北京双杰电气

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682 号），同

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该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

效。 

（三）本次发行概要 

1、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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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行股票的类型和面值 

本次发行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3、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为 73,369,565 股。 

4、发行价格 

公司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日。本

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3.68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

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

易总量）。 

5、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 269,999,999.20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3,974,876.91 元（不含增值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66,025,122.29 元。 

6、募集资金到账及验资情况 

2023 年 6 月 19 日，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资报

告》（中兴华验字（2023）第 010070 号）。根据前述报告，截至 2023 年 6 月

16 日止，认购对象均已足额缴纳认股款项，东北证券指定的收款银行已收到认

购款人民币 269,999,999.20 元。 

2023 年 6 月 19 日，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资报

告》（中兴华验字（2023）第 010071 号）。截至 2023 年 6 月 19 日止，公司向

赵志宏发行 73,369,565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确定发行价格为 3.68 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69,999,999.20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3,974,876.91

元（不含增值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66,025,122.29 元。 

7、限售期 

赵志宏认购的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十八个月

内不得转让，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对限售期另有规定的，依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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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完成后至限售期满之日止，发行对象由于公司送股或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等原因增持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限售安排。 

上述限售期届满后，该等股份的转让和交易将根据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及中

国证监会、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四）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情况 

1、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数量为 73,369,565 股，发行对象为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赵志宏，其情况如下： 

赵志宏，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生于 1964 年 8 月，清华大学高级工商

管理人员工商管理专业硕士，内蒙古工业大学工业自动化专业学士。1986 年至

1999 年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603 工厂技术处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603

工厂研发处处长；1999 年至 2001 年担任北京合纵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经理；2001

年至 2003 年担任双杰电力副经理；2002 年底公司设立以来，历任双杰配电董事

长、总经理，双杰电气董事长；现任双杰电气董事长、总经理。 

2、关于认购对象适当性的说明 

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实施指引（试行）》及东北证券相关制度，主承销商开展了投资者适当性核查有

关的工作。投资者划分为专业投资者和普通投资者，其中专业投资者又划分为 A、

B、C 类，普通投资者按其风险承受能力等级由低到高划分为 Cl、C2、C3、C4、

C5。 

本次发行股票风险等级界定为 R3 级，专业投资者和普通投资者 C3 及以上

的投资者均可参与认购。本次发行对象赵志宏先生已提供了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

核查资料，主承销商已对发行对象赵志宏提交的适当性管理材料进行了审核。赵

志宏被评为 C4。该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等级与本产品风险等级相匹配。 

4、关于发行对象履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的核查 

赵志宏为自然人投资者，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

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

行）》所规定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备案范围，无需履行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及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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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基金产品备案程序。 

5、关于认购对象资金来源的说明 

赵志宏参与认购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的资金全部来源于自有资金和自

筹资金，资金来源合法合规，不存在任何争议及潜在纠纷，也不存在因资金来

源问题可能导致本人认购的上市公司股票存在任何权属争议的情形；不存在通

过对外募集、代持、结构化安排或直接、间接使用公司及其关联方资金用于本

次认购的情形；不存在接受公司或其利益相关方提供的财务资助、补偿、承诺

收益或其他协议安排的情形。 

6、发行对象与发行人关联关系、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交易安排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为赵志宏，赵志宏系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其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次发行相关议案时，已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以及

公司内部制度的规定，履行了关联交易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独立董事发表了事

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由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在本

次发行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时，关联股东已回避相关议案的表决。 

本上市公告书签署前一年内，除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外，赵志宏与公

司不存在其他重大交易的情况；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出具日，公司与发行对象不

存在未来交易安排。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

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五）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设立和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已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专项存储和使用。

公司已与保荐人、开户银行签署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

况。 

（六）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况 

2023 年 6 月 28 日，中登深圳向公司出具《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中

登深圳已受理公司本次发行新股登记申请材料，相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

公司股东名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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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荐人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主承销商）东北证券认为：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及《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中国

证监会《关于同意北京双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3】682 号）和发行人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的要求。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

体股东的利益，符合《证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注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

定。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选择等各个方面，充

分体现了公平、公正原则，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发行人律师认为： 

1、发行人本次发行已经履行了必要的法定程序，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2、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

会批复的规定，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以及《缴款通知》《附条件生效的股

份认购协议》《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等法律文件合法、有效。 

3、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系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属于私募投资

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无需履行相关登记备案手续；认购对象的认购资金

来源于自有和自筹资金，不存在以直接或间接方式接受发行人提供的财务资助、

补偿、承诺收益或其他协议安排的方式参与认购的情况；认购对象符合《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4、发行人本次发行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决议、股东大会决议

和中国证监会的相关批复，符合《发行方案》，本次发行的结果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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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新增股份上市批准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的 73,369,565 股股份的登记托管及限售手续于 2023 年 6 月 28

日在中登深圳办理完成。 

二、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为：双杰电气 

证券代码为：300444 

上市地点为：深圳证券交易所 

三、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为 2023 年 7 月 7 日。 

四、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赵志宏认购的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十八个月

内不得转让，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对限售期另有规定的，依其规定。 

本次发行完成后至限售期满之日止，发行对象由于公司送股或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等原因增持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限售安排。 

上述限售期届满后，该等股份的转让和交易将根据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及中

国证监会、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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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本次股份变动情况及其影响 

一、本次发行前后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与本次发行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截至 2023 年 6 月 9 日） 
本次发行 

本次发行后 

（截至股份登记日）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 
132,954,632 18.33% 73,369,565 206,324,197 25.83% 

二、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 
592,300,893 81.67% 0 592,300,893 74.17% 

三、股份总数 725,255,525 100.00% 73,369,565 798,625,090 100.00% 

（二）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 

截至 2023 年 6 月 9 日，发行人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赵志宏 境内自然人 84,908,324 11.71% 

2 袁学恩 境内自然人 64,799,059 8.93% 

3 赵志兴 境内自然人 28,922,287 3.99% 

4 赵志浩 境内自然人 28,922,287 3.99% 

5 陆金学 境内自然人 16,049,500 2.21% 

6 许专 境内自然人 15,157,853 2.09% 

7 周宜平 境内自然人 13,555,697 1.87% 

8 
新疆鑫嘉隆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 
基金、理财产品等 12,098,889 1.67% 

9 

上海富善投资有限公司

－富善投资安享尊享 10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等 8,860,000 1.22% 

10 李涛 境内自然人 6,969,073 0.96% 

合计  280,242,969 38.64% 

（三）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 

以截至 2023 年 6 月 9 日公司股东名册在册股东为基础，考虑本次发行情况，

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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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赵志宏 境内自然人 158,277,889 19.82% 

2 袁学恩 境内自然人 64,799,059 8.11% 

3 赵志兴 境内自然人 28,922,287 3.62% 

4 赵志浩 境内自然人 28,922,287 3.62% 

5 陆金学 境内自然人 16,049,500 2.01% 

6 许专 境内自然人 15,157,853 1.90% 

7 周宜平 境内自然人 13,555,697 1.70% 

8 
新疆鑫嘉隆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 

基金、理财产品等 
12,098,889 1.51% 

9 

上海富善投资有限公司

－富善投资安享尊享 10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等 

8,860,000 1.11% 

10 李涛 境内自然人 6,969,073 0.87% 

合计  353,612,534 44.28% 

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除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长、实际控制人赵志宏外，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均未参与此次认购。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前后，除赵志宏外，公司其

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数量未发生变化，持股比例因总股本增加而被

动稀释。 

三、股份变动对公司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和全面摊薄后的每股

收益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元/股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2023 年 3 月末

/2023 年 1-3 月 

2022 年末 

/2022 年度 

2023 年 3 月末

/2023 年 1-3 月 

2022 年末 

/2022 年度 

基本每股收益 0.1071 -0.2376 0.0972 -0.2157 

每股净资产 1.7161 1.6084 1.8915 1.7938 

注：1、发行前数据源自公司 2022 年度审计报告、2023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相关数据； 

2、发行后每股净资产分别按照 2022 年 12 月 31 日、2023 年 3 月 31 日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权益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3、发行后基本每股收益分别按照 2022 年度和 2023 年 1-3 月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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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四、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新股登记完成后，公司增加 73,369,565 股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同时，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

变更。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创业板上市规则》规定

的上市条件。 

（二）对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的总资产和净资产均将有所

增长，资产负债率将有所降低，资产结构将更加稳健，有利于降低财务风险和财

务费用，提高偿债能力、后续融资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保障公司的持续、稳定、

健康发展。 

（三）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拟用

于偿还有息负债、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后公司业务结构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四）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公司已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建立了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本次发行不会对公

司现有法人治理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将继续加强和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

构。 

（五）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没有对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结构造成影响，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没有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六）对公司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保持不变，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

关联人之间的关联交易不存在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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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或潜在同

业竞争的情况。 

五、财务会计信息讨论和分析 

（一）主要财务数据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0 年度、2021 年度和 2022

年度财务报告进行审计，并分别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2023 年 1-3

月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3-31 2022-12-31 2021-12-31 2020-12-31 

资产总计 419,959.91 391,912.48 339,480.08 264,856.19 

负债合计 292,280.75 272,159.25 218,627.45 190,554.2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124,460.58 116,652.79 135,326.38 85,608.38 

股东权益合计 127,679.15 119,753.23 120,852.63 74,301.99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3 月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营业收入 75,548.31 188,218.57 117,128.13 123,134.84 

营业利润 8,002.65 -17,585.82 -15,495.18 2,202.22 

利润总额 7,917.32 -20,048.18 -15,697.11 2,180.96 

净利润 7,882.47 -18,267.56 -13,186.61 2,051.25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764.32 -17,229.54 -11,332.43 3,221.84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3 月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29.89 -20,989.93  -27,248.41 15,768.0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07.13 -12,245.26  -39,890.83 -23,110.7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32.23 27,468.38  74,341.10 -15,119.20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4,301.46 -5,763.65  7,180.68 -22,48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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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23 年 1-3 月 

/2023-3-31 

2022 年度 

/2022-12-31 

2021 年度 

/2021-12-31 
2020 年度 

/2020-12-31 

流动比率（倍） 1.23 1.24 1.27 1.16 

速动比率（倍） 0.88 0.82 0.95 0.95 

资产负债率（合并）（%） 69.60 69.44 64.40 71.95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3.17 2.24 1.42 1.30 

存货周转率（次） 3.54 2.97 2.50 2.8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24 -0.16 0.0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24 -0.16 0.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44 -13.68 -8.71 3.80 

注：2023 年 1-3 月应收账款周转率、存货周转率按照年化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进行计算。 

（二）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资产构成及变化情况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资产总额分别为 264,856.19 万元、339,480.08 万元、

391,912.48 万元和 419,959.91 万元，公司资产总额呈现逐年增长趋势，与公司经

营规模持续扩大基本匹配。 

报告期各期末，流动资产总额分别为 162,993.69 万元、194,349.05 万元、

229,127.03 万元和 248,023.45 万元，占总资产比例分别为 61.54%、57.25%、58.46%

和 59.06%，公司整体资产流动性较强。公司流动资产主要由应收账款、存货、

货币资金等构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非流动资产总额分别为 101,862.49 万元、145,131.03 万

元、162,785.44 万元和 171,936.46 万元，占总资产比例分别为 38.46%、42.75%、

41.54%、和 40.94%，公司非流动资产主要由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其他非流动

金融资产等构成。 

2、负债构成及变化情况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负债总额分别为 190,554.20 万元、218,627.45 万元、

272,159.25 万元和 292,280.75 万元。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流动负债分别为 141,113.09 万元、 152,823.1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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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938.24 万元和 202,405.78 万元，占负债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74.05%、69.90%、

67.95%和 69.25%，主要包括应付账款、短期借款、应付票据等。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非流动负债分别为 49,441.11 万元、65,804.32 万元、

87,221.01 万元和 89,874.97 万元，占负债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25.95%、30.10%、

32.05%和 30.75%，主要包括长期应付款、长期借款、递延收益等。 

3、偿债能力分析 

截至报告期各期末，公司流动比率分别为 1.16 倍、1.27 倍、1.24 倍和 1.23

倍，速动比率分别为 0.95 倍、0.95 倍、0.82 倍和 0.88 倍。公司经营状况良好，

资产流动性较强，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 

4、营运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分别为 1.30 次、1.42 次、2.24 次和 3.17

次，存货周转率分别为 2.88 次、2.50 次、2.97 次和 3.54 次，整体均呈现上升趋

势，公司资产运营能力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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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本次新增股份发行上市相关机构 

一、保荐人（主承销商） 

名称：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福春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锦什坊街 28 号恒奥中心 D 座 

保荐代表人：袁媛、牟悦佳 

项目协办人：姜晨曦 

电话：010-63210737 

传真：010-68573837 

二、发行人律师事务所 

名称：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颜克兵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大街甲 14 号广播大厦 9、10、13 及 17 层 

经办律师：穆曼怡、王静 

电话：010-65219696 

传真：010-88381869 

三、审计机构及验资机构 

名称：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李尊农 

办公地址：北京市丰台区丽泽路 20 号院 1 号楼南楼 20 层 

注册会计师：赵恒勤、李俊霞 

电话：010-51423818 

传真：010-51423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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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保荐人的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协议签署和指定保荐代表人情况 

2022 年 6 月 7 日，公司与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北京双杰电气股

份有限公司与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双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

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之保荐协议》。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指定袁媛、牟悦佳为本次发行的保荐代表人。 

二、保荐人推荐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人东北证券认为：东北证券已按照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

相关规定，对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充分了解发行人经营状况及其面临的风险和问题，履行了相应的内部审核程

序，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

理办法》、《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定的发行及上市条件，同意作为保荐

人推荐双杰电气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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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募集说明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是否发生可能对

公司有较大影响的其他重要事项 

募集说明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未发生可能对公司有较大影响的

其他重要事项。 

二、新增股份上市时仍符合发行条件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时，公司仍符合《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证券期货法

律适用意见第 18 号》的有关规定。 

三、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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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备查文件 

1、上市申请书； 

2、保荐协议； 

3、保荐代表人声明与承诺； 

4、保荐人出具的上市保荐书； 

5、保荐人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尽职调查报告； 

6、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7、保荐人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8、律师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9、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10、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对新增股份已登记托管的书面确认文件； 

11．投资者出具的股份限售承诺； 

12、无会后事项承诺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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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双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公告书》之盖章页） 

 

 

 

 

 

 

北京双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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